关于《一个亟待澄清的问题》的思考
                      ——与王得敏老师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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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教师》（初中版）2009年3期25页刊登了无锡国际学校王得敏老师撰写的《一个亟待澄清的问题》，旨在澄清教材中表述得不够清楚的关于电能表电流参数的概念。该文指出电能表上标出的如10（20）A，这两个电流参数的名称和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目前各种版本的初中物理教材对此是众说纷纭，但没有一个版本的叙述是正确的。关于名称，括号外的那个电流，有称作“额定电流”的，也有称作“正常工作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的，而括号内的那个电流参数名称，各版本教材都未作说明；尤其是含义，以10（20）A为例，人教版的叙述是“正常工作10A，短时间应用时电流允许大些，但不能超过20A，”；沪科版“正常工作10A，短时间最大电流20A”；苏科版“正常工作最大电流10A，短时间最大20A，”；北师大版“正常工作小于10A，最大可以达到20A”。除北师大版外，其他几个版本都强调了只能“短时间”通过最大电流，此叙述很模糊，何谓“正常工作”，“短时间”到底是指几分钟还是几小时？显得颇为困惑。
应该说，王老师对教材表述含混，不够清晰的说法提出质疑，我有同感，许多老师都有困惑，教学中采用一带而过的手法，或者含糊其词。王老师能够把不同版本加以对照，这种钻研精神尤其可嘉。但王老师在文中以无锡市2008年八年级物理统考试卷给出的标准答案就是4400W，作为10（20）A的电能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时允许容纳的用电器实际功率之和作为论断的依据，并进而做出“且可避免资源浪费”的结论，本人则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电能表上标出的如10（20）A，前者10A为标定电流，即正常工作时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后者（20）A，即短时间内允许通过该电能表的最大电流。至于“短时间”到底是指几分钟还是几小时？我认为既不是几分钟，更不是几小时，是针对冲击电流的瞬间而言的。
笔者在课堂上对同学们的解释是：凡是含有电动机的用电器，其起动电流约为正常工作电流的4～7倍，此即冲击电流。因此，作为夏天普遍使用的空调器，无论是家庭，还是单位，我们切不可同时起动；即使需要多台同时工作，起动时也应有时间间隔，避免同时起动，冲击电流过大，电能表不堪重负。像“220V  40W”白炽灯这样的纯电阻用电器，其正常工作电阻为1210Ω，正常工作电流仅0.18A，印象上过去（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学生实验考查）测量时其冷电阻还不足100Ω，因而，我们刚闭合开关时，其冲击电流也是很可观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刚闭合开关时，昨天一直正常工作的白炽灯，今天却不再能继续尽忠职守的原因。

为防止记忆有误，我特地找了几只不同规格的FLS牌白炽灯泡，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来测量它们的冷电阻。测量结果是：常温下，“220V  100W”灯泡的冷电阻仅38Ω；“220V  60W”灯泡的冷电阻为80Ω；“220V  40W”灯泡的冷电阻是100Ω；“220V  25W”灯泡的冷电阻是220Ω；即每个灯泡的冷电阻大约是它们在额定电压下正常工作电阻484Ω、807Ω、1210Ω、1936Ω的1/10左右，因此，起动电流也约为正常工作电流的10倍左右。
按照王老师的说法，若电能表上的标识如为10（20）A，电能表上允许同时工作的用电器最大功率应当是4400W，如果电路中连接的是一台功率为4400W的家庭中央空调器，或是110盏额定功率为40W的白炽灯组成的校园照明电路，起动时，这只电能表的命运如何，想必是不堪重负、全线崩溃无疑了。

我们知道：对于保险丝，其规格上有额定电流和熔断电流两个指标，通常同一规格的保险丝，其熔断电流为额定电流的两倍。两者的意义实际上与电能表上的“标定电流”及“短时间内允许通过该电能表的最大电流”是相对应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故乡扬州家家户户纷纷开始装独立的电能表，当时我们家装的是苏州电表厂生产的5（10）A。30年过去了，随着空调器、电热水器等大功率用电器普遍进入家庭，5（10）A规格的电能表，已纷纷淘汰，被20（40）A等大规格的电能表所取代。不管哪种规格的，括号内的那个电流参数的权威解释，应该很容易从苏州电表厂等生产厂家获得。在科学问题上，我们应该持审慎态度，尤其是批评质疑时，更要全面考虑。否则，不但会贻笑大方，还会有误导之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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